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
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本法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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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權力圖利禁止 

一切與職務所生權力、機會或方法有因果關係之
行為均屬之，不以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限。 



市議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關係人之利益，與本法

第7條規定有違；縱本案並未發生關係人受市政府僱用之結果，對市

議員之違法責任，仍無影響，本案依本法裁罰100萬元。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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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
關說、請託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
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本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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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說請託禁止 



所稱「關說、請託」，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
事項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
有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35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本要點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
前點之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
章或契約之虞者。 

補充 

V.S.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
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本法第9條） 

36 

交易行為禁止規定 

公職人員 關係人 

服務機關 A B 

受監督機關 C D 



立法委員兼任已民營化事業機構之公股代表後，如
又為該機構之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依
本法第3條第4款規定，該事業機構為立法委員之關
係人，依同法第9條規定不得與立法委員服務之機關
（立法院）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各級中央機關）為
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法務部94年12月21日政利字第0940033457號) 

補充 



 

機關首長常見違反本法之情形：  
僱用關係人擔任機關內工友、清潔隊員、約聘
（僱）人員或按日計酬之臨時人員。 

循例續聘（僱）用就任前原已在機關內任職期滿
之關係人，或續聘（僱）就任後始成為關係人之
聘僱人員。  

未迴避本人或關係人之職務內容變動、考績、獎
懲。 

未迴避與本人或關係人利益攸關之都市計畫變更、
地目變更、道路開闢或獎金之發放，甚至假借職
權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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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機關--包含公職人員兼職之機關 

該等公職人員在原服務機關或其兼職機關之職務係本法
規範之對象，因其所為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
調查等行為，均對兼職機關之執行決定有所影響，故其
職務縱係兼任，為避免外界對是否致生利益輸送有所質
疑，進而造成對政府施政廉能之不信賴感，其本人或關
係人對於兼職機關之交易行為自有迴避之必要。故公職
人員「服務之機關」，自亦包含公職人員兼職之機關。 

受其監督之機關—指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 

依法屬該公職人員職權所及監督之機關即是，直接監督
或間接監督均屬之。是公職人員若依法有監督所屬機關
之職權，其本人及其關係人，自不得參與所屬機關及受
其監督之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本法第9條所稱「服務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之範圍
如何界定？（法務部92年11月14日法政決字第0921119675號） 



案例 







民意代表於自行迴避前所為之行為效力，本法並
未加以規定 。 

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自行迴避前，對該項
事務，所為之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
調查等行為均屬無效，應由其職務代理人重新為
之。 

 

違反之法律效果 



違法情形 罰則 

未自行迴避 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第16條) 

拒絕迴避 處新臺幣150萬元以上750萬元以下罰鍰(第17條) 

假借權力圖利 
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所得財產上利益，應予追繳(第14條) 

關說圖利 
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所得財產上利益，應予追繳(第14條) 

交易行為 依交易金額訂定罰鍰標準(第15條，103.11.26修正) 

違反之裁罰規定 



第15條 

交易金額（契約、結算） 罰鍰額度 

未逾10萬元 1萬元~5萬元 

10萬元~未逾100萬元 6萬元~50萬元 

100萬元~未逾1,000萬元 60萬元~500萬元 

1,000萬元以上 600萬元~交易金額1倍 

交易行為金額1-3倍 

釋字第716號解釋：第15條違憲 

103年修法區分不同裁罰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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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已予解聘或解除契約 

■主張不知利益衝突之情形 

■向無權解釋法令之人查詢，主張無違法認識 

■主張自函釋起，始有本法之適用 

■主張不知本法及處罰規定 

不得主張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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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於民國89年7月12日，經總
統(89)華總一義字第8900170290號令公布施行。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
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本法相較於其他另有嚴格規定的法律而言為普通
法之性質，應優先適用其他有嚴格規定的法律。 

適用本法之公職人員，同時也受其他法規有關利
益迴避之規範。 

法規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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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2條 

行政程序法第32條 

政府採購法第15條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6條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條 

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 

公務員懲戒法第29條 

目前我國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制度的規定，
散見於各種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中，如： 

相關法規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doc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2條.doc
行政程序法第32條.doc
政府採購法第15條.doc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6條.doc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條.doc
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doc
公務員懲戒法第29條.doc


適用法條 法條內容 

第6條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
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 

第13條第3項 
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者，依刑
法第131條(公務員圖利罪)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 
，依其規定。其離職者，亦同。 

第14條之1 

公務員於其離職後3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5年內之職務
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
或顧問。此即所謂「旋轉門條款」，乃公務員離職後再任職
之迴避限制。 

第17條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
迴避。 

違反效果 
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
（第22條） 

服務法 



1.服務於行政機關及公立學校之職員（含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聘僱人員） 

2.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3.警察 
4.現役軍（士）官 
5.依法令從事公務之義務役士兵 
6.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含受有俸給代表民股之董事或監察

人，惟不包括純勞工） 
7.擔任政府投資民營事業機構且受有俸給之官股董事 
  (銓敍部96年4月25日部法一字第0962741639號書函解釋) 

公務員(第24條)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之人員 



第14條之1規定 
離職後3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5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
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旋轉門條款 

違反效果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所得之利益沒收之，如不能沒收時，追徵價額。 
（第22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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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32、33條所定公務員迴避，可分為
三種：  

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命令迴避 

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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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迴避（第32條 ）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4親等內之血親或3親等內之
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
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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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迴避（第33條 ） 

第1項~ 

公務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
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申請迴避： 

1.有應行迴避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2.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第4項~ 

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所屬機關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
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行政程序。但有急迫情形，仍應
為必要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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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迴避（第35條第5項 ） 

公務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雖當
事人未申請迴避，該公務員所屬機關應依職權命其
迴避。 



適用 
法條 

項次 法條內容 

第15條 

第1項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原
任職機關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 

第2項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
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第3項 
機關首長發現承辦、監辦採購人員有前項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
定迴避者，應令其迴避，並另行指定承辦、監辦人員。 

第4項 
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第2項之情形者，不得參與該機關之
採購。但本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主管
機關核定後免除之。 

採購法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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